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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数字服务税法律制度的构建

 李  帅*

摘 要:数字经济时代来临后,许多国家都出台了数字服务税,甚至在国际社会已经达成“双

支柱”的初步共识后,仍有许多国家积极推进数字服务税的立法。数字服务税并不是一个新税

种,而是消费税在特定数字商品上的拓展适用,虽然表面看数字服务税的开征是因为常设机构原

则和独立交易原则等传统国际税制的失灵,但背后隐含的动机仍然是不同国家对税收话语权的

争夺。由于数字经济模式让可归因于特定地区的利润归属认定变得与过往不同,因此相应的税

制也应当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而调整。我国应当积极出台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数字服务税制

度,将数字服务税作为消费税的子税目进行立法固化,同时明确其具体的税收要素,并辅之以特

定条件下的加计扣除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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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品或服务脱离了线下实体场所的约束,以数字化的方式

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习惯了互联网或移动设备提供的各种新闻资讯的推送、广告的投放、软件

服务、视频和音乐的播放服务、在线支付,等等,这些被人习以为常的内容却引发了税收领域的法

律变革和国际矛盾,其中数字服务税就是数字经济时代国际税收矛盾的冲突焦点之一。

当前,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已经出台了本国的数字服务税法规,这招致美国等另

一些国家的强烈反对,但这并没有阻挡数字服务税的立法浪潮,欧盟许多成员国已公开表态,在
数字服务税立法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不需要基于国际共识”。① 虽然二十国集团通过重重努

力,于2021年10月达成了《关于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双支柱方案的声明》(以下简称《“双支

柱”方案》),要求各国放弃数字服务税立法并不再引入类似措施,但截至目前不仅没有任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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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而废除已有的数字服务税立法,而且在《“双支柱”方案》出台的两个月后,加拿大财政部再次

发表声明重申要推动数字服务税立法。① 《“双支柱”方案》对数字服务税的态度更像是一个倡

议,是不同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利益妥协,该方案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瑕疵,如“支柱二”虽采用

了美国提出的“全球最低税”的设想,但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进行了限制,且其内容与“税基侵蚀

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中的某些计划无法合理衔接,②这导致其实施过程很难一帆风顺。如果执

行不够顺利,那么该方案就会被视为作废从而重新回到方案前的状态,③而欧洲国家也会担心这

一变数而不会过早放弃数字服务税。因此,数字服务税并不会因为《“双支柱”方案》的出台而消

亡,仍需要我们予以密切关注。

在世界各国纷纷出台数字服务税的今天,我国若不及时跟进,则很容易让我国的数字平台在

国外进行商业活动时付出多余的税收成本、而别国企业在我国却不必负担该税收义务,最终既造

成我国的税款流失,也让我国的数字企业失去了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当下,我国学者已经对数

字服务税展开了相关研究,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答,如数字服务税到底是不是一个新税种,其
合法性基础为何,到底征税权应该归于哪些国家,等等。从现今的国际立法趋势来看,一部分国

家单方面施行数字服务税是不可避免的,④而在这股席卷全球的税收立法浪潮中,我们需要厘定

数字服务税的内涵并作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应对。有鉴于此,笔者将基于相关国家的立法经验,对
数字服务税的税种归属与征税依据进行探讨,并提出构建我国数字服务税法律制度的具体设想。

二、数字服务税国际立法的演进

(一)数字服务税的缘起

1.外因:传统国际税制的失灵

在长期的国际交往中各国形成了税制争议上的“最大公约数”,这些为各国所接受的准则被

纳入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的相关协定范本中。⑤ 在传统的国际

税制下,一国对非居民企业的所得是否能征税,主要取决于该企业在该国是否设置了常设机

构。⑥ 对跨国公司而言,可能出现收入来源国、市场国、居民国相分离的情况,由于国际社会一般

公认收入来源国的征税权优先,因此如何确定跨国公司的收入来源国就至关重要,目前公认的标

准是看该主体是否在特定国家有常设机构。经合组织的相关协定确定,常设机构必须有固定的

营业场所,若是具体的经纪人、代理人,则必须有物理意义上的存在实体,但专为存储、陈列、交付

货物或商品的场所不属于常设机构的范畴,⑦因为在传统税收理论看来,这些场所并非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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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物理空间,其对利润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确认了收入来源国征税权的基础上,独
立交易原则进一步提供了母子公司或关联企业跨国利润的确认和划分方法,即当两个关联企业

之间因直接或间接的管理、投资或资本控制等而导致两者之间的财产、利润分配方式与独立企业

之间的交易明显不同,计税时则应参照无关联关系的企业之间的交易重新核算并计算利润。①

常设机构原则和独立交易原则共同构成了传统国际税制下的征税权确认体系,但数字经济

导致商业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②以至于既有的国际税制无法涵摄这种变化。数字商品和服务

不必依托于物理存在,也不需要经纪人、代理人,因此常设机构关于实体经济存在的要求对数字

平台而言几乎没有效力。相反,通过数字交易平台订立的合同,即使平台的存储、交付货物的场

地在一国之内,也不能基于传统税制原则认定其在该国境内有常设机构,但若认为这些场所对平

台的价值创造无甚贡献则难以让人接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际社会亟须新的规则来对数

字平台的跨境收入进行规制。

2.内因:国际税收话语权的争夺

常设机构原则和独立交易原则的失灵只是数字服务税缘起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自

数字经济勃兴以来,国际社会力图通过对话来解决新的税收冲突,并形成了诸如《“双支柱”方案》

等阶段性共识。在经合组织的“支柱一”方案中,缔约国修改了传统的税收联结度规则,放弃了简

单的场地或空间上的认定标准,转而认定事实上的经济活动的显著经济存在。为防止利润转移

侵蚀税基,“支柱二”规定了收入归入规则和征税不足支付规则。③ “双支柱”计划为数字经济时

代数字平台的征税问题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之所以还有很多国家热衷于在“双支柱”计划之

外继续推进数字服务税立法,是因为背后隐含的是特定国家对国际税收话语权的争夺动机。

法国在提出数字服务税立法倡议时,就指名道姓地针对谷歌公司,甚至一度把数字服务税称

为“谷歌税”,后因实际征税对象包含了谷歌(Google)、苹果(Apple)、脸书(Facebook)、亚马逊

(Amazon),因此又被称为“GAFA税”,④这其实就已经旗帜鲜明地将数字服务税作为挑战美国

国际税制权威的武器了。法国这样做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1)其背后有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支

持。通过立法获取更多税源,同时遏制以美国为代表的数字发达国家的经济渗透,是欧盟大多数

成员国共同的需求。在与美国的税制对抗中,法国充当领头羊的角色,可以提升法国的国际影响

力。(2)税法规制关乎利益分配,各国在进行立法时都会尽量选择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方案,在单

个国家的数字服务税立法形成事实之后,可以促进欧盟形成合力,最终形成大体一致的区域性立

法。因此,欧盟国家积极推动数字服务税立法进程,甚至不惜用前推溯及力的手段让数字服务税

提前生效,背后的政治动因就是抢占数字服务税阵地,做未来国际税制的主导者。
(二)当前数字服务税的国际立法现状

欧盟是最早提议对数字平台征收数字服务税的主体。2018年3月,欧盟提出立法议案,拟
对数据平台提供的在线广告、数字接口及数据传输服务收入征收3%的数字服务税,但该税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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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触发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该数字平台在全球范围内的收入超过7.5亿欧元,二是该

主体在欧盟单个成员国的收入超过0.5亿欧元。① 欧盟数字服务税提案从提出时起招致的质疑

就未曾间断,在该议案的审议过程中,各国没有形成一致意见,美国借此机会对欧盟施压,导致该

提案未被通过。但是,该提案作为欧盟服务税立法的首次尝试,对后续欧盟各国的立法实践均有

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英、法等国出台的数字服务税法案中都可看到欧盟数字服务税提案的痕迹。

法律意义上的数字服务税最早于2019年7月22日诞生于英国。英国的数字服务税立法有

以下特征:(1)确立了向前追溯的溯及力。法律的生效时间在通常情况下不会早于其颁布的时

间,一般总是在法律颁布之后过一段时间才生效或者于法律颁布时生效,但是英国数字服务税立

法一反常态,2019年7月通过的法律其生效日期追溯至当年的4月1日。(2)确立了不同于欧盟

提案的应税收入来源。英国数字服务税的应税收入来源包括数字接口、在线广告,不针对在线零

售、在线支付等征收,这一点与欧盟提案一致;但英国数字服务税税制将数据销售和传输的收入

排除在了数字服务税征收范围之外,这一点与欧盟提案明显不同。② (3)确立了更低的税率和更

高的起征门槛。英国将数字服务税税率降至2%,在征税门槛上,英国也采用了更高的标准,即
在英国收入超过2500万英镑,且全球范围内收入超过5亿英镑。③

在英国推出数字服务税法案后,欧盟的数字服务税立法在欧盟各国迅速铺开。法国想要开

征数字服务税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2019年4月法国财政部长就提出相关的立法建议,该建议

稿在保留欧盟立法建议稿确立的3%的税率的同时,删除了对在线零售、在线支付收入的征税规

定。2019年7月2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了法国数字服务税法案。④ 法国也采取将数字服务

税法案的生效时间向前追溯的方法,使法国数字服务税法的生效时间提前至2019年1月1日。

因此,虽然法国数字服务税法案的出台晚于英国,但法国却是数字服务税法最早生效的国家。

意大利在数字服务税立法上也一直较为积极,在欧盟数字服务税提案公布两个月后,意大利

就对其进行了公众咨询,并于2019年12月31日推出了本国的数字服务税法案,该法案于2020
年1月1日起生效。该法案与欧盟数字服务税提案几乎无异,只是将征税门槛中的国内税收门

槛调整为500万欧元,仅为欧盟提案的十分之一。⑤ 西班牙的数字服务税立法在采用3%的税率

和7.5亿欧元全球收入门槛的同时,将本国收入门槛进一步降为300万欧元。⑥ 这显示了意大

利、西班牙等国想要放低数字服务税的征税门槛从而获取更多的税收收益的立法意图。
(三)数字服务税的前景展望

数字服务税未来有3种可能的走向:一是由于其他国际税收协定的发展,各国放弃了数字服

务税;二是数字服务税的理论和实践不断丰富,世界各国对数字服务税取得了共识,从而使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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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税从个别国家采取的单边措施变成国际通行的立法;三是虽然没有形成关于数字服务税的

国际共识,但是各国也没有放弃这种税制,数字服务税依旧是与其他国际税收协定长期共存的单

行立法,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最大。

在欧盟启动数字服务税立法时,美国就曾向其施压,要求欧盟放弃相关立法动议。可以说,

美国对数字服务税的反对和排斥是造成欧盟提案流产的重要原因。不过,随后英法等国分别进

行了数字服务税立法,并有其他国家陆续跟进。《“双支柱”方案》的出台虽然给数字经济国际税

制争议的处理提供了一个备选方案,但是英、法、意等国明确表示,要想让其废除本国的数字服务

税,必须以《“双支柱”方案》完全生效为前提。① 然而,由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存在利益分歧,因此

“双支柱”的前景并不乐观,有学者甚至认为《“双支柱”方案》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推进。② 自《“双
支柱”方案》问世至今,仍然没有哪个国家宣布废除本国已经出台的数字服务税立法,也从侧面反

映了这一点。

同样,数字经济发达的国家也不会放弃对数字服务税的抵制,其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美国的

数字企业对比欧盟的数字企业占据着绝对的非对称优势,且这种非对称优势很难在短期内被超

越。由于美国不会放弃超高市值份额的国际数字巨头所带来的跨国利润,也不会放任其他国家

以数字服务税的形式分“蛋糕”,因此其才会旗帜鲜明地反对数字服务税。对欧盟来说,数字服务

税是对抗美国数字经济霸权的一把利器,即使《“双支柱”方案》提出各国要放弃包括数字服务税

在内的单边措施,但仍有国家陆续开启数字服务税的立法之路。

从近些年的国际政治态势来看,欧盟有强化数字服务税的立法甚至重启欧盟区域立法的可

能。一方面,欧盟许多成员国陷入财政问题的泥淖,亟须数字服务税来开源。在这种情况下,数
字服务税在产生财政收入的同时,又不会对欧盟企业造成额外负担。另一方面,美国的《通胀削

减法案》对特定的产业进行了偏颇性的不正当补贴,导致欧美之间的产业竞争日趋升级,数字服

务税就成为欧盟对抗美国的非对称优势的政策储备工具。③ 综上,数字服务税未来不会消亡,它
与《“双支柱”方案》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会在博弈中并存发展。

三、数字服务税的税种归属及属性分析

(一)数字服务税是一种消费税

对于数字服务税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数字税就是与数字经济相关各类税种的统称”,④这

更像是一种分类而非概念;也有学者提出:“数字税是指国家对于一国境内的大型跨国互联网企

业通过境外子公司所提供的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在线广告等数字服务进行征税”。⑤ 后者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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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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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UNCTAD,DigitalEconomyReport2019,https://unctad.org/webflyer/digital-economy-report-
2019,2023-02-16.

参见王玉柱、高璐:《欧盟推进数字服务税的动因、困境及展望———兼论欧盟财政分权困局对我国数字税治

理的政策启示》,《德国研究》2022年第6期。

参见王玉柱、高璐:《欧盟推进数字服务税的动因、困境及展望———兼论欧盟财政分权困局对我国数字税治

理的政策启示》,《德国研究》2022年第6期。

张守文:《数字税立法:原理依循与价值引领》,《税务研究》2021年第1期。

苗龙、郑学党:《全球数字服务税发展态势与应对策略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21年第2期。



与世界上现行的数字服务税立法实践有所差异。首先,不同国家的征税对象不尽相同,除非将数

字服务税的概念限定在特定国家的语境下,否则以列举的方式界定数字服务税的应税收入来源

难免产生遗漏或者误举。其次,将数字服务税的征税对象限定为“境外子公司”收入,虽然贴合当

今数字服务税的立法目标,但是当前各国的数字服务税应税与否主要是看其在全球范围内和管

辖国之内的收入,企业的注册国籍与所在地并非应税与否的标准,而并非只针对其境外子公司。

最后,由于学术界对数字服务税到底属于什么税种仍然众说纷纭,上述两种莫衷一是的税种认定

观点遮蔽了数字服务税的真面目,加之各国实践也存在特例和差异,这为数字服务税的界定造成

了不小的困难。

关于数字服务税的税种归属,存在着“新税种说”“所得税说”和“消费税说”3种代表性观点。

持“新税种说”的学者认为,数字服务税是一个全新的税种,这意味着之前已知的税种并不能将数

字服务税涵摄在内。并且,各国的数字服务税大多是以消费税的形式存在的,①数字服务税其实

只是将既有税种的征收范围扩大到了数字产品或者服务,不应被视为一个新税种。有部分学者

认为数字服务税是一种企业所得税,②还有学者认为数字服务税存在双重征税的问题,它虽然绕

开了常规的企业所得税,但是并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③ 法国的数字服务税法案允许以征

收的税款折抵本国企业所得税税款的做法更是给“新税种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所得税说”固
有的弊端在于:(1)所得税属于直接税,是直接针对纳税主体征收的,该种赋税具有不可转嫁

性。④ 然而,相关机构对法国数字服务税税收情况调查后发现,“大约55%的(数字服务税)总税

收负担由消费者承担,40%由使用数字平台的企业承担,只有5%由目标大型互联网公司承

担”,⑤可见数字服务税具有明显的转嫁性,并不符合企业所得税作为直接税的特征。(2)所得税

针对“所得”课税,而当今主要的数字服务税模式都是对数字平台的“收入”按比例课征。由于数

字服务税是直接对符合征税标准的数字平台之本国营业收入进行征收的,其间并没有成本、损失

等的扣除过程,因此数字服务税并不像所得税一样属于直接税,将数字服务税视为是企业所得税

无疑是一种误读。

其实,纵观欧盟的数字服务税立法历程,相关的立法文件及立法说明稿中早已明确,数字服

务税在设计之时立法者就力图将之明确为消费税下的流转税子类别,而非所得税或者其他税种。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税制设计,是因为让其与企业所得税区别开来,不再受实体的常设机构限制,

从而达到奖励市场国的目的。数字服务税适用于特定数字业务模式的市场国总收入,这些收入

的产生被认为是可归因于本地用户的参与。⑥ 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服务税并不是一个新税种,

它是一种对数字平台的特定商业活动收入进行课征的消费税,它将消费税的征税对象进行了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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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邱峰:《数字税的国际实践及启示》,《西南金融》2020年第3期。

SeeYoungRanKim,DigitalServicesTax:ACross-BorderVariationoftheConsumptionTaxDebate,72
AlabamaLawReview,164(2020).

SeeYarivBrauner,TaxingtheDigitalEconomyPost-BEPS,Seriously,46Intertax,465(2018).
参见王怡:《立宪政体中的赋税问题》,《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

JulienPellefigue,TheFrenchDigitalSeniceTax:AnEconomicImpactAssessment,https://tai-strategie.
fr/content/uploads/2020/03/dst-impact-assessment-march-2019.pdf,2022-03-11.

SeeSeanLowry,DigitalServicesTaxes(Dsts):PolicyandEconomicAnalysis,CongressionalResearch
Service,2019,p.9.



张,在这个扩张的过程中,如何界定数字平台的收入来源、怎样计量用户的价值创造等问题上的

差异化理解引发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二)数字服务税的单边措施属性

一种反对数字服务税的理由是单边数字服务税可能会基于国籍而歧视企业。由于各国创设

数字服务税的主要目标是让外国的数字平台在本国纳税,因此对数字服务税的税制设计更具针

对性。虽然数字服务税一经生效就具有普遍性,即无论本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都要适用,但能触

发纳税条件的仍以外国企业为主。
正常情况下,一国无论是创设一个新税种,还是增加一个新税目,都不会引发大的国际争议。

税收立法一般只需要满足同意原则,由代议制的立法机关代表人民同意即可。数字服务税的特

殊性在于,其立法目标本就是将原本不需要纳税的外国数字平台纳入征税的范畴,可是在立法过

程中,这些即将被纳入征收范畴的主体却没有立法表决权,从形式上来讲不符合同意原则的要

求。各国之所以纷纷加入数字服务税的阵营,是因为数字服务税不仅仅是一个全新的税制,更是

一国以税收形式创立的单边措施。单边措施与单边主义不同,单边主义是不被接受的,但国家可

以在特定情况下采取一定的单边措施,前提是这种单边措施的采取必须基于正当理由,如维护国

家核心利益或公共政策目标,这在立法过程中应当予以明确。
关于数字服务税的争议,与其说是立法之争,不如说是国际垄断资本与一国民族资本的利益

博弈。大型的跨国数字平台与传统市场主体相比有着鲜明的新时代烙印,经合组织将之归纳为

4点:(1)其网络效应可以产生市场力量,(2)其双边或多边的商业模式可以涉及利润最大化的商

业选择,(3)其边际成本可以忽略不计,(4)其所提供的服务与利润确定地点具有流动性特征。①

这些数字巨头与资本相结合,利用其头部效应,以极低甚至忽略不计的成本,在规避了与利润确

定地点的税收关联的情况下垄断了市场,并获取了大量免税或低税收入。例如,谷歌、脸书等数

字平台在欧盟市场的综合税负仅有9.5%,远低于欧洲传统行业企业23.2%的税负平均水平,②

这些数字平台每年在欧洲要少交500~700亿欧元的税,③为了防止跨国数字平台侵蚀本国税

基,欧盟国家必然会想方设法地夺回税权。④ 通过出台单边措施,维护本国经济利益、促进本国

经济发展、提高本国经济创造能力,以国家干预的形式应对国际资本的竞争,符合国家的利益,数
字服务税也就成了这些国家的共同选择。

四、数字服务税立法的法理基础

数字服务税虽然是一种基于国家利益而产生的单边措施,但是并非仅仅是政治或经济诉求

的产物。从法理角度看,数字服务税制度有着其他税收制度不具备的优势及合理性。
(一)有利于解决数字经济背景下税权的国际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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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OECD,TaxChallengesArisingfrom Digitalisation-Interim Report2018:InclusiveFrameworkon
BEPS,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Development,2018,p.24.

参见周文、韩文龙:《平台经济发展再审视:垄断与数字税新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参见白彦锋、湛雨潇:《欧盟税改与国际税收发展新出路———针对互联网巨头跨国避税问题的分析》,《公共

财政研究》2018年第2期。

参见张群:《全球数字税最新进展、动因及对我国的启示》,《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2019年第7期。



由于《“双支柱”方案》并不是专门针对数字经济模式出台的,因此对数字平台征税问题仍然

欠缺解决方案。具体而言,“双支柱”的征税对象是“全球营业收入200亿欧元以上且利润率(税
前利润/收入)10%以上的跨国企业”,同时根据新的联结度规则,该跨国企业需满足“从某个税收

管辖区取得的收入不低于100万欧元”的条件,①这样的规则对数字平台而言很难适用。例如,

脸书公司如果与德国奔驰订立契约,以100万欧元每年的价格提供广告服务,而相应的服务内容

是向中国市场投放数字广告,那么对德国而言,因为脸书公司在德国获得100万欧元的收入符合

了“双支柱”的联结度规则而取得了征税权,但由于给我国的用户提供的数字广告是免费的,因此

我国就难以被认定为“特定市场”。可见,数字平台的市场国可能因为常设机构的缺失而丧失税

权,而《“双支柱”方案》显然无法完全解决这一问题。

相比之下,数字服务税改变了以往的市场认定规则,采用了基于用户的征收模式,即将数字

商品或服务的市场与特定用户相联系,至于具体的收入和支出发生在哪国则在所不问。例如,如
果数字平台的广告服务等业务以本国用户为目标客户,那么即使广告主并没有在用户所在国境

内向作为广告经营者的数字平台支付广告费用,该费用也被视为在用户所在国取得的收入,数字

平台也需要缴纳数字服务税。之所以采用基于用户的征税模式,主要是因为网络效应导致数字

平台可以根据用户(可能是消费者也可能是商家)的供求关系而调整双边价格结构,进而产生正

外部性。因此,从解决数字经济背景下税权划分争议的角度看,数字服务税是比《“双支柱”方案》

更优的解决方案,虽然在各国的立法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摩擦,但这只是新的国际税收秩序形

成过程中的必然阵痛而已。
(二)符合实质课税原则的要求

实质课税是现代财税法治的基本理念,它要求税法穿透当事人之间人为设置的交易形式或

名义,根据应税对象的经济实质确定税负。② 数字经济有着不同于以往的交易模式,对应着不同

的经济实质,像《“双支柱”方案》那样简单地设置以收入额为标准的联结度,将无法对应不同经济

模式下的经济实质、无法满足实质课税原则的要求。确定用户创造的价值并进行规范性评价是

确定数字服务税税收要素的前提,③但“用户参与”不一定意味着“用户创造价值”。④ 数字服务税

为了满足实质课税的要求,在基于用户确定市场国的基础上,又根据交易的经济实质,将用户分

为客户(消费者)与商户,并设置了基于“客户创造”价值与“商户创造”价值的两种征税模式。
“客户创造”价值往往出现在数字平台对商家征收相关费用的商业模式中,最典型的是数字

广告。假设法国的车企甲希望向我国销售更多的汽车,于是在谷歌上购买广告空间,专门针对我

国的谷歌客户进行投放,由于知名度、认可度等增加,因此甲企业的收入和利润都有所增长,通过

供求分析可知:(1)甲企业投放广告的资金是从该企业在我国汽车消费市场中的预期收益中预支

的,如果这种收益不存在预期可能性,那么甲企业就不会支付这笔广告费用。(2)甲企业在我国

市场上的预期收益,大概率是来自于广告宣传的特定车型之市场需求的增长。由于这种需求的

增长不是由于甲企业的生产方式转变产生的,甲企业的生产模式和供应曲线在短期内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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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关于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双支柱方案的声明》关于支柱一“适用范围”和“联结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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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管彤彤:《数字服务税:政策源起、理论争议与实践差异》,《国际税收》2019年第11期。



改变,因此数字广告的主要作用是增加我国消费者对甲企业的汽车的需求。(3)我国客户虽然参

与了这一市场过程,但是该如何确认我国客户的参与创造了来源于我国的广告价值呢? 数字广

告的投放与传统广告的投放相比,其覆盖范围更广,数字广告投放技术一旦开发出来,就可以在

世界不同地区同时部署,这就使得数字广告的边际成本极低甚至近乎零。在上述案例中,甲企业

针对我国消费者投放的广告不会排除、阻止谷歌对其他地区的消费者投放竞争者的广告,反之亦

然,这说明甲企业即使减少对我国的广告投放,也不会导致他在其他地方投放广告的机会增加,

也就不会导致来源于其他地方的利润增加;而减少针对我国客户的广告也不会减少他来自其他

地方的利润。综上,甲企业因在我国的数字广告而获得的收入增长是他无法从其他地方获得的,

这部分收入减除谷歌在我国投放数字广告时的实际成本(无限低的边际成本)即所得的剩余利

润,只可能是源于我国。由此可以认定,我国客户的参与使谷歌在车企甲处获得的新增利润属于

可归因于我国的“依赖于特定地点的利润”。①

有些数字平台采取了与在线广告完全相反的定价策略,不对提供服务的商家收取费用,而是

向客户收取服务费用,此时即为“商户创造”价值,根据实质课税原则应当以商户所在地为市场

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爱彼迎模式。爱彼迎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服务网站,其核心业务是

让业主出租那些平时不会出租的空置房间。对爱彼迎平台来说,需要租房的人不会无故变多或

减少,即需求曲线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其业务重点就是如何发现与市场相匹配的房屋并提供给

租客。为此,爱彼迎非但不向房屋的商户收费,反而还通过种种让利的方式吸引更多的业主成为

商户,包括降低初始挂牌费、免费制作房屋的专业摄影作品等,②而其收入来源则是向租客收取

业务费。爱彼迎的服务基本上没有改变住户的偏好和需求,但爱彼迎介入市场后,房产的供应曲

线发生了偏移,产生了额外的消费者盈余,爱彼迎就在这部分盈余中提取出其收入。爱彼迎的数

字业务创造了商户与租客之间交易的可能性,而爱彼迎在某一国的业务部署也不会影响其在他

国的商业部署,那些额外的消费者盈余则是产生在商户所在国的。爱彼迎平台虽然是从消费者

一方支付的款项中提取利润,但是这一利润是因爱彼迎在特定的市场国(也就是商家业主供应房

屋的所在国)提供服务而产生的。因此,不同于上文提到的谷歌广告,在爱彼迎商业模式中,新增

利润源于商户所在地。可见,数字平台获得的利润不仅可能归入客户的所在国,也可能源于商户

的所在国,应区别不同的交易模式进行实质课税,而数字服务税的设置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三)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税收话语权

对于我国是否应当构建自己的数字服务税制度,学者们仍存争论。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符合

开征数字服务税的条件,该税制在我国没有制度障碍,它是一种中性的税收,符合量能课税的原

则。③ 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在数字服务税问题上不应盲目跟风,其主要理由是数字服务税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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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且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国际上相对领先,没有开征数字服务税的必要。① 其实无论

数字服务税未来会向何方发展,这个过程都不会是简单而平顺的,期间会充斥着国与国之间的博

弈。谁能够在这场国际税制变革中主导话语权,谁就可以在国际经济治理过程中占得先机。

数字服务税制度,是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新型交易载体或模式带来的数字平台跨国利

润归属的重新认定所产生的,这关乎跨国税源的重新分配问题。正是由于在该问题上并没有形

成国际共识,因此才造成了围绕数字服务税的理论争议和贸易摩擦,而冲突的各方所持的立场无

不体现着背后的国家主义本位。无论对数字服务税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数字服务税立法浪潮已

经不可阻挡,如果我国没有相应的数字服务税立法,我国数字平台就将成为其他国家单边措施的

侵夺对象,这不利于保护我国的数字企业的发展。此外,在缺失了数字服务税的情况下,其他国

家的数字平台可以绕开传统国际税制的税权连接点,从我国获取大量利润而只缴纳很少的税款

甚至不缴纳税款,这会造成我国税款流失的恶果。② 在新的国际税收秩序形成过程中,我国应主

动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话语权,在具体的协议和税制上倡导、选择最符合国家利益的规则。因此,

虽然我国在数字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种相对优势的地位并不稳固,我们不能因此

拒绝数字服务税。为了防止税源流失,为我国的数字企业争取更加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我国应

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应对数字服务税,尽快进行数字服务税的立法尝试并推动相关立法工作。

五、构建我国数字服务税法律制度的具体进路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奉行孤立的经济政策,及时构建我国的数字服务

税法律制度,引领新国际税制的改革进程已是大势所趋。为此,我国应从立法模式选择、税收实

体要素的确立、征管程序的设置等方面构建数字服务税法律制度。
(一)数字服务税的立法模式选择

第一,我国的数字服务税应当以立法的形式固化下来。税收作为对财产进行“剥夺”的公法

之债,其设立应当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这样才符合税收法定的要求。③ 纵观世界各国数字服务税

的发展,都是以立法的方式进行的。要完善税收法治,首先要建立税收法制。数字服务税制应当

是法定税制,这里的“法定”专指法律,而不应该由法律以外的其他规范予以规定。我国引入数字

服务税的进程应当融入税收立法的大背景中,最终以法律的文本予以呈现。

第二,将数字服务税作为消费税子税目进行立法。新税种的设立要与其他税种相协调,④数

字服务税作为一种消费税下的子税目,不宜进行单独立法。(1)如前文所述,数字服务税并不是

一个独立的新税种,不能将一个税种拆分成两部法律来规定,为了保障税收制度的体系化,将之

归入其所属的税种进行立法更加符合法治化的要求。(2)将数字服务税误读为企业所得税进而

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的观点仍然存在,为了避免这种误解,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将数字服务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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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纳入消费税立法中。(3)目前我国的消费税立法工作正在进行中,这正是一个对其进行补充和

完善的良好契机,既可以进一步推进消费税领域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又可以将消费税的内涵进

一步细化以满足数字经济时代的需求。

第三,关于数字服务税嵌入消费税立法的方式,建议以在当前的消费税税目中增加“数字广

告和数字接口”子税目的方式进行。目前我国的《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了14项应税的税目,且
都针对有形商品进行征收。但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导致既有规制方式的滞后,进而倒逼推陈出

新,①数字时代的商品不再仅仅是有形商品,数据也包含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②形成不同

于以往的无形商品,数字服务税正是对这种数字商品课税的结果。总之,数字服务税的立法可在

消费税立法草案中增加相关税目,并辅之以对应的税率,从而实现与既有税种的规范衔接。
(二)数字服务税的税收要素构成

首先,在纳税义务人方面,数字服务税的纳税义务人为在我国境内提供数字广告和数字接口

的单位或个人。(1)数字服务税的纳税人既包括单位也包括个人。当前立法囿于数字平台主体,

但如果只针对单位进行征收,那么这些数字平台完全可以将业务拆分给个人实施,数字服务税就

形同虚设了。为避免可能的税收规避,纳税人应当也包含从事数字业务的个人。(2)对数字服务

税纳税人应当设立适当的收入起征门槛。当前数字服务税的立法通例是设置国内外双重起征

点,并根据本国的实际需求调整起征点的数额。我国数字平台国内收入较多而全球范围收入相

对较少,这与谷歌、脸书等国际数字平台巨头形成鲜明对比。对此,在设置我国数字服务税的双

重起征门槛时,可以将在我国的国内收入门槛定得较低,让更多的国外数字平台在我国获取收入

时符合征税标准;但同时将全球收入门槛定得较高,以保护我国的数字企业不必因新的税收负担

而削弱其国际竞争力。具体起征门槛建议由税务机关会同工信部等相关部门调研后提出。

其次,数字服务税的计税依据应界定为纳税人因提供数字广告和数据接口而产生的收入。

数字广告收入对应“客户创造”价值模式,而数据接口对应“商户创造”价值模式,在对两者加以区

分的基础上,可以推导出可归因于本国的利润,这也是数字服务税可税性的法经济学基础。值得

注意的是,数字服务税的应税收入,除了起征门槛即起征总数额之外,还应当注意其与“所得”的
区分,即该“收入”并不扣除相关的成本和费用等,也不扣除起征点数额,它对应着传统消费税计

税依据中的“销售额”。

再次,在税率方面,数字服务税可采用3%的比例税率。我国目前的消费税采用比例税率

(如汽车轮胎为3%)、固定税率(如黄酒为240元/吨)以及比例加固定税率(如甲类卷烟为30%
加0.003元/支)3种模式。就数字服务税而言,由于数字商品没有可供计量的单位,因此其无法

采用固定税率。从国际立法惯例来看,数字服务税都是以比例税率的形式存在的。而在具体的

税率设计上,应当遵循适度税负的原则,既要避免国家的税源流失,也要尽量减少纳税人的负

担。③ 目前国际数字服务税立法的主流税率选择是3%,虽然也有个别国家低于或高于此税率,

如英国规定的数字服务税税率是2%,而奥地利和土耳其的数字服务税税率则为5%,但总体而

言,选择3%的税率可以在兼顾适度税负原则的情况下,与当前大部分国家的数字服务税税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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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致,进而减少因税率差而产生的摩擦,这也是当前税率选择的最优解。
最后,制定配套的税收优惠制度,以“数字服务税成本加计扣除”的配套措施减轻特定纳税人

的税收负担。为了避免税收歧视,数字服务税立法一经通过就无差别地适用于本国纳税人和外

国纳税人,但数字服务税是为了解决外国企业规避传统税收连接点而创设的,因此对本国企业而

言,无异于在所得税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一层数字服务税的负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国采用

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法国就允许本国企业以数字服务税直接折抵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额,但
这种做法在事实上混淆了消费税与企业所得税之间的边界,使得数字服务税无法摆脱所得税的

影子。对此,我们可以采用加计扣除的方式给予数字服务税以特殊的优惠,具体而言,可以将数

字服务税的应纳税额界定为企业的成本,对在我国既缴纳数字服务税又缴纳所得税的纳税人,允
许其在计算其所得时将已经缴纳的数字服务税成本加计100%扣除,从而降低本国纳税人的综

合税负,避免因数字服务税的开征而削弱其国际竞争力。
(三)数字服务税的征管程序设置

数字服务税的本土化,除了要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税收要素外,还要建立契合我国税收征管

秩序的征纳程序。虽然数字消费品有可能是由国外数字企业提供的,但是由于数字消费品的跨

国提供并不需要报关进口的手续,因此不宜以进口应税消费品来适用征收程序;数字服务税的征

税对象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即以数字形式存在的消费品,何时产生纳税义务、该纳税义务

在哪个交易环节发生,这些问题只需要参照消费税征管的一般模式规则即可。但是数字服务税

也有其特殊的征管方式,具体体现在纳税期限和纳税地点两个环节。
在纳税期限方面,数字服务税的纳税期限应当为一个纳税年度。目前在我国的消费税征管

程序中,纳税期限有7种分类,短则1日,长则1个季度,并要求纳税人于期满后15日(纳税期限

不满1个月的为次月起15日)内申报纳税。但是由于数字服务税作为消费税的一个子税目,计
税基础是数字企业提供的特定数字消费品的年收入,因此在纳税年度终了之前很难确定一个主

体是否触发了数字服务税的收入门槛,实践中不能以月或者季度进行征收。换言之,现有规范中

所规定的7种纳税期限均无法适用于数字服务税,应在立法时赋予数字服务税税目独特的纳税

期限。数字服务税的纳税期限应为从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的完整年度,数字服务税

纳税人在该期限内取得的国内外收入符合数字服务税征收门槛的,应按照该年度内的全部收入

计税。纳税申报期限也应当适当延长。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终了之后,需要一定时间来对一年

的收入进行汇总,尤其是对需要缴纳数字服务税的企业而言,作为大型数字平台,年收入较高,汇
总计算收入的工作量大,很难在15天内完成。建议参照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申报期限即年度终了

之日起5个月内进行数字服务税申报并结清税款。
在纳税地点的确定方面,需要解决以下3个问题:(1)数字服务税的纳税人,如果是具有我国

国籍或者在我国有住所的自然人,或者是注册地点在我国境内或者在我国境内有常设机构的企

业,就应当以自然人户籍所在地、住所地、注册地、常设机构所在地为纳税地点。(2)数字服务税

的纳税人的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如果不在同一县(市)的,就应当将收入进行汇总,确定其是否需要

缴纳数字服务税;达到征税条件的,企业应当以总机构注册地为纳税地点。(3)对在我国无常设

机构的外国数字平台,应指定专门的税务机关所在地为纳税地点。外国数字平台如果在我国不

设置常设机构,就缺乏传统税制上的连接点,难以确定其所在地,在有数字服务税征管需求时可

以指定特定地方的税务机关专门负责该情形下数字服务税的申报受理和征收,以该税务机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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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为纳税地点。由于数字服务税属于消费税,按照我国的分税制体制,消费税又属于中央税,
因此数字服务税的税收收入应当归入中央收入,无论由哪个地方的税务机关管辖,该税款都不会

成为地方收入,不会影响地区之间的发展均衡。但指定管辖数字服务税的税务机关应当保持相

对稳定,具体税务机关的确定可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提案并以立法的形式指定,且一经

确定,非经法律修改程序不得变动。

六、结 语

传统国际税制是在20世纪20年代工业化背景下为了适应资本主义海外贸易需求而形成

的,其具体规则对发展中国家并不友好,我国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参与传统国际税制的形成过程,
更多地是以被动接受的姿态成为规则的适用者。数字服务税产生于传统国际税制失灵的大背景

下,尽管它作为一种单边措施被部分学者诟病,但是其作为消费税的一个子税目仍然有其合理

性,在“双支柱”的前景不明朗且其规则存在一定缺陷时,数字服务税以其独特的方式给出了问题

的解决之道,更加符合实质课税的原则,也更加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应积极接纳数字服务

税,将数字服务税法律制度的构建与我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特点相结合,将数字服务税内嵌

于消费税法的立法进程,明确规定在数字服务税的纳税人、计税依据、税率等税收要素之外,为了

减轻本国纳税人的税收负担、防止过高的数字服务税税负制约其国际竞争力,还应建立配套的税

收优惠制度,允许数字服务税税款作为成本进行加计扣除;在征管程序方面,为匹配数字服务税

的征管需求,应增设1年期的消费税纳税期限,并区分不同情况分别确定纳税地点,以确保数字

服务税征管程序能顺利、有序进行。

Abstract:Aftertheadventofthedigitaleconomyera,manycountrieshaveintroduceddigit-
alservicetax,evenaftertheinternationalcommunityhasreachedapreliminaryconsensusof
two-pillar,therearestillsomecountriesactivelypromotethelegislationofdigitalservicetax.
Digitalservicetaxisaconsumptiontaxleviedontheincomeofspecificbusinessmodels.Itisim-

posedbecauseofthefailureoftraditionaltaxprinciplessuchaspermanentestablishmentprinci-

pleandarm’slengthprincipleonthesurface,buttheunderlyingmotivationisthecontentionof
differentcountriesfortherighttospeakontaxreform.Asthedigitaleconomymodellead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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